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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和昌”、“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于 2026 年 4 月 15 日经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

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1206 号）。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

“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拟采用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和网上向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证监会令第 210 号）（以下简称“《发行注册办法》”）、《北京证券交

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证公告〔2025〕8 号，以下简称“《管理细

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北证公告〔2023〕55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发行与上市》（北

证公告〔2024〕16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

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国

信证券对吉和昌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2,8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11,133.08 万股，本次

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15%。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00%。 

2、战略配售对象的选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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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

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

金实力； 

（2）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发行人股票； 

（3）经发行人股东会审议通过，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通过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4）最终战略投资者不超过 20 名。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国信资管吉和昌员工参与

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吉和昌资管计划”）、国信资

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江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江铜基金”）共 3 名战略配售投资者，均符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认购股数及限售期安排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安排 

1 
国信资管吉和昌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45,000 12 个月 

2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855,000 12 个月 

3 江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00,000 12 个月 

合计 2,800,000 / 

注：战略投资者认购股份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2,800 万股，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

则》中“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

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要求。 

4、配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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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并出具了相关承

诺函，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

的股票数量，并承诺不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 

5、限售期限 

吉和昌资管计划、国信资本、江铜基金获配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20 名，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

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30%”的要求。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

标准，同时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

定，具有参与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国信资管吉和昌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信息 

根据《国信资管吉和昌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

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国信资管吉和昌员工参与北交所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ALB23 

管理人名称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备案日期 2026 年 6 月 1 日 

成立日期 2026 年 5 月 27 日 

到期日 2036 年 5 月 26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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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吉和昌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独立管理和运用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

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并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

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此，吉和昌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该资管计划的

实际支配主体。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

宜，已经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和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

通过。吉和昌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员、类别、认购金额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人

姓名 
任职 类别 入职时间 

认购资产管

理计划金额

（万元） 

资产管理计

划持有份额

比例 

1 宋文超 董事长 核心员工 2005 年 8 月 301.53 21.43% 

2 戴荣明 董事、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5 年 8 月 301.53 21.43% 

3 王艳 
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 2 月 201.02 14.29% 

4 周自强 子公司总经理 核心员工 2014 年 3 月 100.51 7.14% 

5 何香 
表面工程化学

品事业部部长 
核心员工 2007 年 9 月 100.51 7.14% 

6 王冠军 
新能源化学品

事业部部长 
核心员工 2005 年 9 月 100.51 7.14% 

7 吴洪特 技术总监 核心员工 2024 年 1 月 100.51 7.14% 

8 黄秋香 
铜箔事业部部

长 
核心员工 2011 年 2 月 100.51 7.14% 

9 付远波 子公司总经理 核心员工 2004 年 3 月 100.51 7.14% 

合计 1,407.14 100.00% 

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金额 1,407.14 万元含管理费，最终认购金额可能由于四舍五入而

有所调整。 

上述参与人中，除宋文超及戴荣明为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外，上述人员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无亲属关系、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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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员与发行人或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之间均签署了劳动合同，系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具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4、战略配售资格 

吉和昌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会已审

议通过上述人员通过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且吉和昌资管计划已

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符合《管理细则》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

定，具备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吉和昌资管计划参与人提供的银行流水（银行流水的核查时间为 3 个

月，即 2026 年 2 月 1 日至 2026 年 5 月认购款缴纳日）、访谈记录等，以及吉和

昌资管计划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的认购资金均为个人自有资金，没有使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没有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为资管计划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资管计划的情形。本次配售符合

资管计划资金的投资方向要求。 

6、限售期 

吉和昌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FNC825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华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6-18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 号楼 2518 

营业期限 2019-6-18 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

持股比例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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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信资本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国信资本不存在

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

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

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

情形。国信资本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为

国信资本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国信资本股权结构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国信资本为保荐机构国信证券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认

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符合《管理细

则》第三十三条关于对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信资本系主承销商国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关系外，国信资本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信资本出具的承诺函，国信资本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

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国信资本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国信资本流

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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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资本本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江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江铜（北京）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MAE353EG0X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 

江铜（北京）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委派樊桦为代

表） 

出资额 2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4-10-21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 号院 1 号楼 2 层 206-306 室 

营业期限 2024-10-21 至 2034-10-2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

持股比例 

江西铜业（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72.27%、江铜（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27.73% 

经核查，江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铜基金”）

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

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

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江铜基金已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

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基金编号为 SAQK12，备案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6 日；江铜

基金的管理人为江铜（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私募基金”），

登记编号为 P1074758。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从控制权角度而言，江铜私募基金为江铜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西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产融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江铜私募基金 100%的股权；从收益权角度而言，江铜集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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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属公司江铜私募基金、江西铜业（北京）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江铜基

金 100%的合伙份额。因此，江铜基金属于江铜集团的下属企业，江铜集团持有

江铜基金 100%的合伙份额。 

此外，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其控制的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铜集团 90%的股权，为江铜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江铜基金的份额/股权结构图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江铜集团成立于 1979 年 6 月 26 日，注册地址为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冶金大

道 15 号。江铜集团先后隶属于冶金工业部、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总公司等中央部、局，2000 年划归江西省管理。江铜集团是中国有色金属

行业特大型集团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铜企业之一，中国铜行业和江西省首家

世界 500 强企业。江铜集团常年位列《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在 2023 年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171 位，在 2024 年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157 位，在 2025 年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165 位。2025 年，江铜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5,785.20 亿元、净利润

79.75亿元；截至2025年末，江铜集团总资产达到2,857.28亿元、净资产达1,010.30

亿元。 

江铜集团下属企业江西省江铜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铜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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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行人重要客户，江铜铜箔主营各类高档电解铜箔，产品种类齐全，涵盖 CCL

与 PCB 应用标准铜箔、锂电、挠性铜箔等多个领域。江铜铜箔主要向发行人采

购核心产品锂电铜箔添加剂，自 2019 年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双方互信不断深化，

合作规模持续扩大。2023 年至 2025 年，发行人向江铜铜箔的销售额分别为 479.73

万元、328.36 万元和 620.03 万元，分别是发行人的第 17 大、第 29 大和第 18 大

客户。 

江铜基金是江铜集团的全资子企业，根据江铜集团战略布局，江铜基金的发

展定位之一为“股权投资平台”，肩负配合江铜集团发展战略的需要进行战略投

资等协同功能，依托集团的强大产业背景，在金属矿业及相关领域的战略性投资、

产业整合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和显著地位，是连接产业资本与金融市场的重要枢纽。

从控制权角度而言，江铜私募基金为江铜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江铜集团通过

其全资子公司江西铜业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江铜私募基金 100%的股权；

从收益权角度而言，江铜集团通过其下属公司江铜私募基金、江西铜业（北京）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江铜基金 100%的合伙份额。因此，江铜基金属于江

铜集团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甲方）与江铜基金（乙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发行人与江

铜基金的合作内容主要包括： 

“1、拓宽业务合作：双方建立稳固供需合作关系，甲方严控产品品质，确

保供货稳定。乙方将积极协调江西省江铜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铜铜箔”）、 江西江铜华东铜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铜箔”）等江铜集

团下属单位，为甲方对接铜箔添加剂产品的采购资源，同等条件下，优先使用甲

方产品，助力拓展各类产品应用场景和行业市场，努力协助提升双方市场份额与

品牌实力。同时，乙方将在符合内部要求的情况下，努力协助吉和昌获取最优合

作待遇。 

2、加强产业链赋能：依托上下游定位实现资源互补，甲方以产品与技术助

力江铜铜箔、华东铜箔优化生产工艺、推进生产体系建设。乙方积极协调实际应

用场景与市场反馈，助推甲方产品迭代升级，后续亦会协助吉和昌对接江铜研究

院，致力于实现包括但不限于铜箔、铜粉等产业链上下游研发协同布局。双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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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整合供应链资源，联动产业配套环节，推动铜箔等产业链高效发展。 

3、强化资本运作协同：乙方作为江铜集团全资下属企业，依托乙方在股权

投资领域丰富的合作资源，借助江铜集团所在地国资发展资源寻找江西地区产业

链相关项目，助力为甲方今后在江西地区的业务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本支持、资本

运作与资源整合的机会。” 

同时，江铜集团已出具《关于知悉并参与协调江铜（北京）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参与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并上市战略配售的知悉

函》，主要内容包括： 

“一、本公司已知悉江铜基金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相关事宜，对该投资

事项表示理解与支持。 

二、本公司确认，江铜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系基于其自身的独立商业判断

及内部有效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本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及产业投资布局。 

三、作为江铜基金的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将协调发行人与本公司相关下属企

业开展业务协同的相关工作。 

四、本说明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公司保证上述说明与确认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江铜基金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江铜基金出具的承诺函，江铜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

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根据江铜基金提供的相关资产证明文件，江铜基金流

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金额。 

6、限售期 

江铜基金本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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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禁

止情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

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

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

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

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

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战略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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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

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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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

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